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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医院湖滨路院本部占地12.5亩，拥有牙椅180张，病床50张，年门诊量20余万人次，总院位于石岐街道湖滨路73号（原中山市妇幼保健院旧址）；东区门诊部于2024年12月28日正式启用，总建筑面积约2002平方米，位于东区街道兴文路38号华鸿珑悦轩110卡；综合楼（行政办公区域）建筑面积1878.37平方米，位于石岐街道湖滨路77号。
服务时间：一年
现有设备如下（数量按实际现场情况为准）：
	位置
	序号
	系统
	设备名称
	设备数量
	单位

	湖滨路73号院区、77号综合楼
	1
	监控系统
	摄像头
	152
	支

	
	2
	
	云台球机
	4
	个

	
	3
	
	海康威视主机
	7
	台

	
	4
	
	显示器
	4
	台

	
	5
	
	电脑主机
	2
	台

	
	6
	
	交换机
	1+N
	台

	
	7
	道闸系统
	车牌识别道闸系统
	3
	套

	
	8
	防盗系统
	博世防盗系统
	2
	套

	东区门诊部
	1
	监控系统
	摄像头
	40
	支

	
	2
	
	海康威视主机
	2
	台

	
	3
	
	显示器
	2
	台

	
	4
	
	电脑主机
	2
	台

	
	5
	
	交换机
	6
	台



二、项目服务要求
1、7×24小时服务：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内，提供统一的维护电话号码，为采购人提供7×24小时有关软硬件问题的电话咨询和故障报修服务。
2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延长设备使用寿命，排除设备故障、防止设备故障扩大化。做好巡检、维修、保养记录备查，杜绝违规违章操作。
3、成交供应商至少每个月对医院监控软、硬件进行现场巡检，并于巡检结束后24小时内向采购人提交巡检报告；如巡检中发现软硬件问题，及时诊断修复并提交故障报告及相应的解决措施。服务期结束前需提交年度监控维保总结报告。
4、考虑到对采购人服务的高效性和及时性，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所有备品、备件必须满足本项目的使用要求。要求服务人员服从采购人工作安排，及时完成采购人安排的技术服务工作。
5、在维保服务过程中，若需要更换设备或配件，首先保证使用原厂商产品更换，选用技术参数不低于原有设备或配件的全新设备或配件，单件设备材料费用在200元以内（含200元），由成交供应商负责，单件设备材料费用在200元以上，按照业主单位相关流程执行。如采购人自行购置设备或配件，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安装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安装费用。
6、在维保服务过程中，成交供应商的服务质量（包括维修响投时间，故障排除时间，系统调优能力、服务程度等）达到采购人的维保需求，每项维修服务结束后须经过采购人相关负责人验收认可，并签字确认。
7、时间响应要求：（1）系统出现警告，不影响系统运行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。（2）出现部分设备坏，但系统正常运行，12小时内到达现场。（3）系统故障，2小时内到达现场。
8、 按照上级部门或相关单位对医院监控设备的管理规定，使采购人的监控设备符合使用管理要求，配合采购人做好迎检工作。
9、成交供应商应对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采购人一切信息保密，不得对外泄露或用于本合同目的之外。
三、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
（一）每月检查维保内容：
1、对机房设备机柜表面进行清洁除尘。
2、对终端镜头进行清洁除尘，调整摄像头清晰度。
3、检查终端设备及开放空间区域内的线路是否有异常或损坏。
4、对每个摄像点检测其各项技术参数及监控系统传输线路质量。
5、对各种数据分析，确保设备各项功能良好，正常运行。
（二）每半年检查维保内容：
1、检查所有模拟或数字录像机工作是否正常。通过录象回放，查看信号质量，系统是否正常工作。
2、检查视频输入输出矩阵是否正常工作。有无信号丢失，遗漏。
3、检查云台、镜头工作，对探测器云台镜头全面操控一遍，看看是否能正常控制和触发。
4、对矩阵硬盘录像机和视频分配放大器等内部进行除尘和清洗。
5、检测线路及网络交换设备。
6、对监控系统及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，分析运行情况。
四、验收标准
本项目服务期限到期后，验收凭据为每月巡检报告、年度监控维保总结报告等纸质性资料，以上缺少任意一份的，验收不合格。
